附件

自治区药监局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》学习宣传贯彻

工作重点任务清单

	序号
	重点任务
	主要工作内容
	责任单位
	配合单位
	完成时限

	1
	组织统筹
	⑴传达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，研究贯彻落实意见。
	政策法规处
	综合处
	2026年3月底

	2
	学习培训
	⑵将《条例》纳入局党组会前学法内容，组织领导班子、局机关各处室和直属各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专题学习。
	政策法规处
	综合处
	2026年3月底

	
	
	⑶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列入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、各基层党组织学习计划和业务培训内容，组织全员逐章逐条研读。
	机关党委（人事与老干部处）
	各党支部

（总支）
	2026年4月底

	
	
	⑷依托国家药监局线上公益培训资源，举办“法治大讲堂”，组织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事业单位监管人员专题学习。
	政策法规处
	综合处
	2026年3月底

	
	
	⑸依托“党员公开课 业务人人讲”等各类交流学习平台，开展专题分享，推动学用结合。
	机关党委（人事与老干部处）
	局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事业单位
	持续推进

	
	
	⑹举办覆盖全区监管人员的培训班，邀请国家药监局宣讲团成员专题授课。
	药品注册与生产监管处、药品流通监管处
	政策法规处
	2026年10月

	3
	面向监管对象普法
	⑺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，实现“两个全覆盖”：一是辖区监管对象全覆盖，分环节梳理权利义务条款，开展针对性宣贯；二是企业关键岗位人员（法定代表人、生产负责人、质量负责人等）全覆盖。
	药品注册与生产监管处、药品流通监管处
	局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事业单位
	持续推进

	4
	面向社会公众普法
	⑻依托各类线上线下平台，常态化推送《条例》图文解读、微视频、典型案例、宣传标语和公益广告等内容。结合各类药品安全主题宣传活动，持续深化宣贯效果。
	综合处、政策法规处
	局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事业单位
	持续推进

	5
	开展全程实时普法
	⑼在监管服务全流程开展实时普法，结合“助企纾困”为企业提供合规指导。
	政策法规处
	局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事业单位
	持续推进

	6
	完善制度衔接配套
	⑽制定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办法》，以地方政府规章颁布实施。
	政策法规处
	药品流通监管处、医疗器械监管处
	2026年底

	
	
	⑾开展规范性文件专项治理，修订或废止与《条例》不一致内容，完善监管配套规范。
	政策法规处
	局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事业单位
	2026年5月底并持续推进

	7
	规范监管执法
	⑿将《条例》融入全链条监管，严查违法违规行为，规范执法程序和裁量适用等。
	政策法规处、稽查局
	局机关各业务处
	持续推进

	8
	强化协同联动
	⒀加强与市场监管、卫健、公安等部门协作配合，完善信息共享、线索移送、联合执法、行刑衔接机制，强化审管联动、风险共治。
	政策法规处、稽查局
	局机关各业务处
	持续推进

	9
	经验总结推广
	⒁梳理汇总宣贯工作亮点与典型案例，推广优秀经验做法。
	政策法规处
	局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事业单位
	持续推进


